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繼續經營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0）

KINGKEY INTELLIGENCE CULTURE HOLDINGS LIMITED

（前稱為KK Culture Holdings Limited KK文化控股有限公司）
京 基 智 慧 文 化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之

補充公佈

茲提述京基智慧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二
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發表之二零二零年年報（「年報」）。除非文義另有所指，
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年報所提供資料外，本公司謹此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26(2)

段提供額外資料如下，其有關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16(i)所載「退休福利計
劃」。

本集團為合資格之本集團香港僱員參與香港法例第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例》下的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資金分開持有及受獨立信
託人管理。本集團按1,500港元或有關月薪成本之5%（以較低者為準）作出強積
金計劃供款，而僱員亦須作出同等供款。本集團向強積金計劃作出的供款即全
數及立刻歸屬於僱員所有。因此，本集團並無可用的被沒收供款，以於減低強
積金計劃之現有供款水平。

承董事會命
京基智慧文化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曾慶贇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曾慶贇先生；非執行董事姚宇翔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偉其先生、梁迦傑博士及陳釗洪先生組成。


